福果府发〔2020〕5号

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人民政府

关于切实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村（社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区委、区政府防控工作部署，切实强化疫情监测和联防联控，根据铜梁区林业局关于切实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的有关要求，现就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迅速安排部署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

各村（社区）要高度认识当前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的重大意义，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迅速安排部署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相关工作。要充分发挥天保工程护林员、生态护林员等基层护林队伍作用，切实加强野外巡查巡护，严密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动态。一经发现野生动物不正常死亡或疑似染病等异常现象，要立即报告镇政府，采集样品送检和作无害化处理，保证信息畅通快捷，确保不迟报、不瞒报、不漏报。要制定完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应急预案，明确分工职责，协调运转机制，确保对各种异常情况的快速反应和有效隔离防控。

二、严格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场所管理

各村（社区）对辖区内从事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或经营利用的单位（或经营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要核查该单位（或经营户）陆生野生动物审批手续是否齐备、野生动物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具有适宜人工繁育的固定场所和必需的设施设备、是否具备与所申请人工繁育相适应的技术力量、是否符合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管理的相关要求，对达不到相关要求的要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并暂停其人工繁育或经营利用活动。从即日起，人工繁育或经营利用陆生野生动物的单位或个人，若无法提供法定机关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暂停办理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村（社区）不得签注同意意见。

三、积极配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监督执法

各村（社区）要积极配合政府、市场监管、派出所等单位，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和职责分工开展监督执法。要强化对餐饮饭店、花鸟市场、药用野生动物原材料集散地和其他野生动物及产品经营较集中场所的巡查检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全面清理整顿有关经营市场。对竹鼠、獾等可能携带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动物，在其饲养繁育场实施封控隔离，严禁对外扩散，禁止转运贩卖。要严防人工繁育、经营利用场所成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加工厂”、“中转站”或“庇护所”，严肃查处涉及非法加工、出售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物的行为，切断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途径。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野生动物违法违规交易，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四、着力营造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群防群控氛围

各村（社区）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做好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引导社会公众自觉树立不猎捕、不买卖、不吃食野生动物意识。在野生动物集中分布、人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等高风险区域，要设置警示牌告知公众远离野生动物，不捡拾、不接触死亡野生动物，宣传科学防控理念，提高公众的防控意识和能力。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观鸟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社会力量作用，形成专职和兼职人员相携手、专业和业余力量相结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五、落实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责任

各村（社区）要认真落实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责任，明确具体工作人员，加强值班值守，安排专人负责监测防控有关工作。自即日起，实行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日报告制度。出现重大异常情况的，要第一时间报告并及时快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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